附件3：    
赤峰学院互联网群组登记备案表
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（党委宣传部填写）
	群组类型
	□微信群  □QQ群  □微博群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	名称及账号
	服务对象
	负责人（群主姓名）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单位部门审核意见
	我单位知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《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和学校规章制度，承诺加强管理，切实保障该新媒体的网络信息真实、安全，同意本新媒体开通运营/信息变更/停办。
书记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党委宣传部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党委宣传部、所属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2.宣传部联系人：马大鹏 迟卫华；联系电话：8300072。
